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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河县盘活闲置存量土地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陆河县财政局：

我们接受陆河县财政局委托，对陆河县盘活闲置存量土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咨询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

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此报告的分析依据是基于各方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我们假定其可信而未

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此报告是基于与业

务约定书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此报告所有内容不构成我

们的投资建议。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我们的咨

询意见、报告、或其他服务，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本期债券的项目收益预测在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本期债券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

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正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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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涉及地块较多，本批次发行的专项债券资金仅用于以下地块，具体情

况如下：

地块名称 宗地位置
收储面积（平

方米）

土地规划

性质

规划出让

面积

陆河县伟智科

技有限公司项

目用地

陆河县 2018 年度第八

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XH-04-03B 地块)

11188.85 工业用地 11188.85

二、评估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

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

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

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此外，

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

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要求各财政厅（局）：合理把握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科学合理确定专项债券

期限、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依法合规调整新增专项债券用途、严格新增

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加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依法加大专项债券信

息公开力度、健全通报约谈机制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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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4]242 号）明确了运用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

的规范要求以及应当产生的社会效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

〔2024〕52 号）为更好发挥专项债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等积极作

用，提出了扩大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完善专项债券项目预

算平衡、优化专项债券项目审核和管理机制、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强化专项

债券全流程管理、加强专项债券监督问责、强化保障措施等意见。

2025 年 1 月，为加强和规范土地储备管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

关文件的规定，自然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

合修订了《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自然资规〔2025〕2 号），从总体要求、储备

计划、入库储备标准、前期开发和管护与供应、资金管理、监管责任和其他要求

更新了相关管理规定。

我们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完整、有效为原则,对

本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分析如下：

（一）、应付本息情况

1. 项目本次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329.00 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2.28%，每年支

付利息，期限为七年，第七年末偿还本金，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计

已融资 0.00 0.00 0.00

2025 年 329.00 329.00 2.28% 7.50 7.50

2026 年 329.00 329.00 2.28% 7.50 7.50

2027 年 329.00 329.00 2.28% 7.50 7.50

2028 年 329.00 329.00 2.28% 7.50 7.50

2029 年 329.00 329.00 2.28% 7.50 7.50

2030 年 329.00 329.00 2.28% 7.50 7.50

2031 年 329.00 329.00 2.28% 7.50 336.50

合计 329.00 52.51 381.51

2.本年融资前，项目未发生融资行为，未产生相关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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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净现金流入

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为了建设陆河县的基础建设，完善陆河县基础配套设施，提升地块的价值，

根据陆河县土地储备中心的评估，本次陆河县盘活闲置存量土地项目对陆河县伟

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用地的价值提升能起到较大作用。鉴于收储地块预期土地出

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均划入财政资金，由财政统筹使用，所以本项目用

陆河县伟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用地的出让收益与融资进行自求平衡评价。

根据陆河县城镇净地出让基准地价和项目地块附近近三年同用途地块出让

价格，同时考虑陆河县整体发展规划、未来土地供应数量以及该地块地理位置、

周边环境等因素进行预测。陆河县 2021-2023 年全市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

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为 4.10%和 8.70%，近三年平均增速 7.90%%，在陆河县政府

工作报告中报告的 2024 年 GDP 预测增速为 6.5%，基于谨慎性原则，综合考虑上

述信息后，此次预测按照近三年平均增速与 2024 年预计增速孰低计算土地价格

的增长，即增速为 6.5%。

2.地块出让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陆河县伟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用地，假设自融资开始日起第 7年开始土地挂

牌交易，且全部于一年内出让完毕。根据相关预测的审核，分别以近三年 GDP

平均增速的 100%、90%, 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以融资开始日起第 7 年

末土地挂牌交易的现金流入，考虑土地开发成本、基本政策成本、政府收益的情

况，按照保守性原则土地挂牌交易收入按后附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中土地出让收入预测表 7年数据计算，可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情况如下:

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地块名称
按 GDP 增速孰低

值的 100%

按 GDP 增速孰低值

的 90%

按 GDP 增速孰低值

的 80%

陆河县伟智科技有限公司项

目用地
505.82 484.37 463.71

合计 505.82 484.37 463.71

（三）、预期项目形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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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融资项目收益为土地挂牌交易产生的现金流入，土地未挂牌交易前需支

付的资金利息由项目建设金支付，项目建设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融资资金，通过

对近几年项目周边地块成交情况等的查询，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

收入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为：按自融资开始日起第 7年开始土地挂牌交易，

且全部于一年内出让完毕。

土地相关收益按近三年 GDP 增速孰低值的 100%比例计算收益情况下对项目

债券总融资本息覆盖倍数预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土地相关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505.82 484.38 463.71

505.82

2025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26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27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28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29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30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31 年 505.82 484.38 463.71

合计 505.82 484.38 463.71

本息覆盖倍数 1.33

（四）风险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项目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

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项目自身收益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土地相关收益按近三年GDP增速孰低值的90%比例计算收益情况下对项目债

券总融资本息覆盖倍数预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土地相关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505.82 484.38 463.71

484.37

2025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26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27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28 年 505.82 484.38 4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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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30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31 年 505.82 484.38 463.71

合计 505.82 484.38 463.71

本息覆盖倍数 1.27

土地相关收益按近三年GDP增速孰低值的80%比例计算收益情况下对项目债

券总融资本息覆盖倍数预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土地相关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505.82 484.38 463.71

463.71

2025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26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27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28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29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30 年 505.82 484.38 463.71

2031 年 505.82 484.38 463.71

合计 505.82 484.38 463.71

本息覆盖倍数 1.22

经测算：土地相关收益按近三年 GDP 增速孰低值的 90%比例计算的情况下，

本息覆盖倍数为 1.27；土地相关收益按近三年 GDP 增速孰低值的 80%比例计算计

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22。因此，项目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8

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次预测以陆河县盘活闲置存量土地项目的陆河县伟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用

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为基础，结合近几年项目周边地块成交情况、

陆河县近三年 GDP 的增速、基本政策成本等，对预测期间经济环境等的最佳估计

假设为前提，编制陆河县盘活闲置存量土地项目对应陆河县伟智科技有限公司项

目用地出让收益汇总预测表（GDP 增速孰低值 6.5%的 100%、90%、80%比例作为土

地价格的增幅）。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陆河县盘活闲置存量土地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根据陆河县土地储备中心持有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显示，陆河县土地储

备中心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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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陆河县土地储备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15236904647928

宗旨和业务范围
受政府委托负责土地收购、土地储备、土地储备管理和前期开

发业务等工作。

住所 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城朝阳路国土资源局办公楼内

法定代表人 李添财

经费来源 财政核拨

开办资金 人民币 5万元

举办单位 陆河县国土资源局

登记管理机关 陆河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2.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陆河县盘活闲置存量土地项目

项目内容与规模

陆河县伟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地块，位于陆河县 2018 年度

第八批次城镇建设用地(XH-04-03B 地块)，收储面积

11188.85 平方米，规划性质为工业用地。

项目本次申请的专项债

券融资金额
329.00 万元

预计完成收储日期 2025 年 4 月

预计出让日期 2031 年 12 月

项目获批情况

2025 年 1 月 4 日，取得了《陆河县人民政府关于申报陆河

县 2025 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的批复》（陆河府函

〔2025〕2号），同意申报本土地储备项目。

3.项目投资总估算及筹措方式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44,827.00 万元，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共 329.00 万元，其

余建设资金由财政局统筹安排或项目单位自筹。

（二）项目对应地块概况及地块收益测算

1.项目内容与规模

陆河县盘活闲置存量土地项目本次融资涉及 1个土地储备地块：

地块名称：陆河县伟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用地。该地块位于陆河县 2018 年度

第八批次城镇建设用地(XH-04-03B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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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11188.85 平方米

设定容积率：1.2

土地用途（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2．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1）投资估算

陆河县盘活闲置存量土地项目本次融资涉及 1个储备地块，项目总投资为

44,827.00 万元，陆河县伟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用地投资 329.00 万元。

（2）资金筹措方式

项目资金筹措方式为财政性资金、建设单位自筹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资金平衡

陆河县盘活闲置存量土地项目专项融资债券涉及 1 个土地储备地块，根据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居工作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的通知》（财综[2011]41 号）、《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教育厅转发财政部、教

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粤财[2011]291 号）、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水利厅转发财政部、水利部关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

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粤财农[2011]276）、《关于印发广东省用于

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综[2004]186 号）

等相关文件的相关规定，土地出让收入需剔除上述政策基金。根据项目实施单位

的预测，征地成本和相关税费一般占土地出让收入的 30%-40%之间，基于保守谨

慎性原则，预测土地扣除征地成本和税费后的收益为土地出让收入的 60%，并以

此作为上述政策资金的计提依据。以上土地出让收入扣除提取的政策基金形成的

基金性收入将按照《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文件要求，专项用于偿还本期债券本息，之

后剩余部分用于偿还该地块前期融资本息。

4.地块收益预测说明

（1）土地出让收入预测



11

陆河县 1个地块出让收入预测分析参考陆河县城镇净地出让基准地价和项目

地块附近近三年同用途地块出让价格，同时考虑陆河县整体发展规划、未来土地

供应数量以及该地块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等因素，可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

情况如下：

陆河县伟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用地

土地地价测算表一(估价对象地价定义一览表)

位置
估价期日的

用地性质

估价设定

的用途

设定使

用年限

（年）

设定

容积

率

估价期日

的实际开

发程度

估价设定

的开发程

度

设定土

地使用

权类型

备注

陆河县 2018 年

度第八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

(XH-04-03B 地

块)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50 1.2

宗地红线

外“五通”

及红线内

场地平整

宗地红线

外“五通”

及红线内

场地平整

出让

地价测算表二

位置

设定土

地使用

权年限

（年）

用地面

积（㎡）

单位面积地

价（元/㎡）

总地价

（万元）
备注

陆河县2018年度第

八批次城镇建设用

地(XH-04-03B 地

块)

50 11185 420 469.93
全部

出让

（2）现预测项目实现土地出让收入情况如下：

①.根据上述近期土地市场情况及项目出让区周边土地价格结合土地价格增

长率（分别以项目所在地 GDP 增速孰低值（6.5%）的 100%、90%和 80%为土地价格

增长）。



12

项
目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表

测
算
表
一
：
预
计
土
地
价
格
增
速
为
陆
河
县
近
三
年

G
D
P
增
速
孰
低
值
（
6
.
5
%
）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万
元

序 号
项
目

融
资
当
年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第
四
年

第
五
年

第
六
年

…
第
七
年

1

陆
河
县
伟
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用

地

4
6
9
.
9
3

5
0
0
.
4
8

5
3
3
.
0
1

5
6
7
.6
5

6
0
4
.
5
5

6
4
3
.
8
5

6
8
5
.7
0

.
.
.

7
3
0
.
2
7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4
6
9
.
9
3

5
0
0
.
4
8

5
3
3
.
0
1

5
6
7
.6
5

6
0
4
.
5
5

6
4
3
.
8
5

6
8
5
.7
0

.
.
.

7
3
0
.
2
7

测
算
表
二
：
预
计
土
地
价
格
增
速
为
陆
河
县
近
三
年

G
D
P
增
速
孰
低
值
的

9
0
%
，
即
增
幅

5
.
8
5
%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万
元

序 号
项
目

融
资
当
年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第
四
年

第
五
年

第
六
年

…
第
七
年

1

陆
河
县
伟
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用

地

4
6
9
.
9
3

4
9
7
.
42

5
2
6
.
5
2

5
5
7
.3
2

5
8
9
.
9
3

6
2
4
.
4
4

6
6
0
.
9
7

.
.
.

6
9
9
.
6
3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4
6
9
.
9
3

4
9
7
.
42

5
2
6
.
5
2

5
5
7
.3
2

5
8
9
.
9
3

6
2
4
.
4
4

6
6
0
.
9
7

.
.
.

6
9
9
.
6
3

测
算
表
三
：
预
计
土
地
价
格
增
速
为
陆
河
县
近
三
年

G
D
P
增
速
孰
低
值
的

8
0
%
，
即
增
幅

5
.
2
%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万
元

序 号
项
目

融
资
当
年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第
四
年

第
五
年

第
六
年

…
第
七
年

1

陆
河
县
伟
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用

地

4
6
9
.
9
3

4
9
4
.
37

5
2
0
.
08

5
4
7
.
1
2

5
7
5
.
5
7

6
0
5
.
5
0

6
3
6
.
9
8

.
.
.

6
7
0
.
1
1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4
6
9
.
9
3

4
9
4
.
37

5
2
0
.
08

5
4
7
.
1
2

5
7
5
.
5
7

6
0
5
.
5
0

6
3
6
.
9
8

.
.
.

6
7
0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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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土地出让收益预测：按自融资开始日起第 7年全部完成土地挂牌交易

测算表一：预计土地价格增速为陆河县近三年 GDP 增速孰低值（6.5%）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陆河县伟智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用地
合计

一 土地出让收入 730.27 730.27

二 相关成本 224.45 224.45

1 土地开发成本

2 基本政策成本 224.45 224.45

三
用于资金平衡土地

的相关收益
505.82 5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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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政
策
成
本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万

元

序
号

项
目

1、
土
地
出
让
预
测

收
入

2
、
提
取
教
育
基

金
（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的

1
0
%）

，
穗

财
综
（
2
0
1
2
）
6

号

【
（
1
-
5）

*
1
0
%】

3
、
提
取
农
田
水

利
建
设
基
金

（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的

1
0
%
）
，

粤
财
农
（
2
0
1
1
）

2
7
6
号

（
1
*
1
0
%）

4、
提
取
保
障
安

居
工
程
资
金

（
土
地
收
入
的

1
0
%）

，
穗
府
办

（
2
0
1
1
）
3
号

【（
1
-
5）
*
1
0
%】

5
、
提
取
农
业
土
地
开
发
资

金
（
土
地
出
让
面
积
的

2
0
%
*土

地
出
让
平
均
纯
收

益
征
收
标
准
为

3
0
元
/
m
²
），

财
综
（
2
0
0
6）

4
8
号
、
财

综
（
2
0
0
9
）
2
4
号
（
总
面

积
*
2
0
%
*
30

元
）

6、
基
本
政
策

成
本

（
2
+
3
+
4
+5
）

1

陆
河
县
伟
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用
地

7
3
0
.
2
7

7
2
.
36

7
3
.
0
3

7
2
.
3
6

6
.
7
1

2
2
4
.4
5

合
计

7
3
0
.
2
7

7
2
.
36

7
3
.
0
3

7
2
.
3
6

6
.
7
1

2
2
4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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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表二：预计土地价格增速为陆河县近三年 GDP 增速孰低值的 90%，即增幅

5.85%。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陆河县伟智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用地
合计

一 土地出让收入 699.63 699.63

二 相关成本 215.26 215.26

1 土地开发成本

2 基本政策成本 215.26 215.26

三
用于资金平衡土地

的相关收益
484.37 4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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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政
策
成
本

金
额

单
位

:人
民

币
万

元

序
号

项
目

1、
土
地
出
让
预
测

收
入

2
、
提
取
教
育
基

金
（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的

1
0
%）

，
穗

财
综
（
2
0
1
2
）
6

号

【
（
1
-
5）

*
1
0
%】

3
、
提
取
农
田
水

利
建
设
基
金

（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的

1
0
%
）
，

粤
财
农
（
2
0
1
1
）

2
7
6
号

（
1
*
1
0
%）

4、
提
取
保
障
安

居
工
程
资
金

（
土
地
收
入
的

1
0
%）

，
穗
府
办

（
2
0
1
1
）
3
号

【（
1
-
5）
*
1
0
%】

5
、
提
取
农
业
土
地
开
发
资

金
（
土
地
出
让
面
积
的

2
0
%
*土

地
出
让
平
均
纯
收

益
征
收
标
准
为

3
0
元
/
m
²
），

财
综
（
2
0
0
6）

4
8
号
、
财

综
（
2
0
0
9
）
2
4
号
（
总
面

积
*
2
0
%
*
30

元
）

6、
基
本
政
策

成
本

（
2
+
3
+
4
+5
）

1

陆
河
县
伟
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用
地

6
9
9
.
6
3

6
9
.
29

6
9
.
9
6

6
9
.
2
9

6
.
7
1

2
1
5
.2
6

合
计

6
9
9
.
6
3

6
9
.
29

6
9
.
9
6

6
9
.
2
9

6
.
7
1

2
1
5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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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表三：预计土地价格增速为陆河县近三年GDP增速孰低值的80%，即增幅5.2%。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陆河县伟智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用地
合计

一 土地出让收入 670.11 670.11

二 相关成本 206.40 206.40

1 土地开发成本

2 基本政策成本 206.40 206.40

三
用于资金平衡土地

的相关收益
463.71 4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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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政
策
成
本

金
额

单
位

:
人
民

币
万

元

序
号

项
目

1、
土
地
出
让
预
测

收
入

2
、
提
取
教
育
基

金
（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的

1
0
%）

，
穗

财
综
（
2
0
1
2
）
6

号

【
（
1
-
5）

*
1
0
%】

3
、
提
取
农
田
水

利
建
设
基
金

（
土
地
出
让
收

入
的

1
0
%
）
，

粤
财
农
（
2
0
1
1
）

2
7
6
号

（
1
*
1
0
%）

4、
提
取
保
障
安

居
工
程
资
金

（
土
地
收
入
的

1
0
%）

，
穗
府
办

（
2
0
1
1
）
3
号

【（
1
-
5）
*
1
0
%】

5
、
提
取
农
业
土
地
开
发
资

金
（
土
地
出
让
面
积
的

2
0
%
*土

地
出
让
平
均
纯
收

益
征
收
标
准
为

3
0
元
/
m
²
），

财
综
（
2
0
0
6）

4
8
号
、
财

综
（
2
0
0
9
）
2
4
号
（
总
面

积
*
2
0
%
*
30

元
）

6、
基
本
政
策

成
本

（
2
+
3
+
4
+5
）

1

陆
河
县
伟
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用
地

6
7
0
.
1
1

6
6
.
34

6
7
.
0
1

6
6
.
3
4

6
.
7
1

2
0
6
.4
0

合
计

6
7
0
.
1
1

6
6
.
34

6
7
.
0
1

6
6
.
3
4

6
.
7
1

2
0
6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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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测算，在按陆河县近三年 GDP 增速孰低值（6.5%）计算土地价格增

长率时，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为 505.82 万元；

同理计算，陆河县近三年 GDP 增速孰低值的 90%即 5.85%计算土地价格增长

率时，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 484.37 万元；

同理计算，在按陆河县近三年 GDP 增速孰低值的 80%即 5.2%计算土地价格增

长率时，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为 463.71 万元。

四、还本付息的测算

经上述测算，在陆河县盘活闲置存量土地项目相关土地储备单位对项目收益

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陆河县盘活闲置存量土地项目，

在项目对应土地挂牌出让价格分别以陆河县近三年GDP增速孰低值的100%、90%、

80%比例增长时，预期陆河县盘活闲置存量土地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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